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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於 2014 年 4 月 29 日發出了一份《會計

師事務所跨境執行審計業務暫行規定》﹝徵

求意見稿﹞。對此，各界包括香港會計師公

會也有意見發表了。一般都是希望不要操之

過急且要求進一步澄清者多。 

筆者人微言輕，頂上又欠缺各類光環，復逢

徵集意見之期限已無多，然而位卑未敢忘憂

國，事關重大之事還是應該表達一下的。人

家願不願意聽倒非在下考慮之 point 也。 

與「徵求意見稿」同時刊發的「起草說

明」也值得我們關注。筆者覺得，其

中怨氣迫人而來，顯是對現狀長期

不滿有以致之。 

第一條「背景和意義」中提到「一些境外

會計師事務所違規入境執業問題日漸突

出，境內外會計師事務所在業務合作中權

責 利 不 清 晰、不 匹 配 等 問 題 也 時 有 發

生」，故提出要「防止個別境外會計

師事務所通過臨時執業途徑入境執

行…審計業務」。 

有同行對此十分擔心，認為香港會

計師之光輝歲月已是來日無多矣。筆

者倒覺得不妨先問問自己，自有容許香港事

務所入內地臨時執業之許可以來，有多少人

是依足規矩而為的？在境內完成業務後，又

有多少人乖乖聽話到稅局登記和納稅後，才

收錢回港？這麼多年來，國家財稅收入的漏

洞 人人皆 可看 到，何況是 身受朝 廷俸祿 之

人？ 

第二條「主要內容」中，「特別強調註冊地

在境外、但經營實體在中國內地的企業的境

外上市審計不屬於臨時執業範疇，境外會計

師事務所不得通過臨時執業方式對其執行審

計業務、出具審計報告」。這條十分要命！

但也沒法反對，因為「起草說明」中已說了

要「修明渠、堵暗道」的。同行們的最佳對

策 是找個 有實力 的內地 事務所 合作 吧。而

且，若受審計單位明知你這個事務所只是有

「臨時執業」資格的，它們與你簽服務合同

時不會有戒心嗎？ 

另外一股怨氣是在第三條「嚴格規範境外會

計師事務所從事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審計業

務」。事緣「實踐中，部份境外會計師事務

所為中國企業境外上市出具了審計報告，但

當該企業被指涉嫌財務做假時，境外一些機

構特別是做空機構卻把審計責任歸咎於中國

內地有關會計師事務所，這於法、於情、於

理都是顯失公平、嚴重不當的」。看來，是

這些做空機構遇事卸膊連累了我們！亦是劣

幣驅逐良幣也。奇怪，既然已知為非者是這

類人，捉之行刑便可了。為何要我們規規矩

矩的會計師「連坐」？除非上稱的境外會計

師簽發的「審計報告」是個假報告！ 

至於「徵求意見稿」提到「境外會計師事務

所應當與中國內地有證券資格或者上一年度

行業綜合評價排名前 100 名…的會計師事務

所開展業務合作…」。對此點有人也覺得不

大 現實，因 為事務 所的排 名可能 年年不 同

也。去年上榜者今年不見了。你

能說去年的審計報告不合格嗎？ 

對此，「第三條」也有說明，為

的是「目的在於既滿足上市地

的監管要求，又確保境外事務

所與審計經驗更豐富、內部管

理更規範的內地大中型事務所

展開合作，提升內地企業境外上市

審計質量，強化審計責任歸屬」。這裡

有一點頗難理解：如企業是「確需委託境

外會計師事務所提供審計服務的」，可明確

約定審計報告由境外會計師簽發，但此報告

在內地不具有法律效力。換言之若公司股東

大會議決由某境外事務所執行審計，此審計

報告在內地是不獲認可的。 

如果企業是有在內地貸款的，看來需由內地

事務所另做一份才算符合要求，除非已與貸

款機構約好，境外事務所的報告也可接受。

需在內地作稅務申報者亦如是。如此說，此

企業便要做兩個審計報告了。看不到有那個

企業會讓此情況長期存在，要付兩筆費用是

一回事，讓人看見企業有兩份審計報告，還

說不是「兩盤數」麼？二者取其一，自然是

把境外者「飛」走最為實在也。 

最近幾年，因為種種緣故，內地事務所在國

家需要其做大做強的偉大號召下，紛紛進行

直向橫向的結盟。例如本身已是中華最所的

中瑞岳華，又與剛整合不久的國富浩華連結

成為瑞華。當然又是無人可與爭鋒的中華最

大所了。中國是個大國，國土面積相等於幾

個歐、亞洲國家。身為全國大所，其範圍當

然是要覆蓋全國各地，起碼是各省會和重要

城市均應有分所。然而，國人又崇尚百花齊

放和適應國情之說，要搞出一套全集團成員

人人皆信服的而且自動自覺 conform 的標準極

不容易。除非實行軍事化：「一切行動聽指

揮」！ 

幸好！「徵求意見稿」管的只是「境外上市

審計」事宜。非上市者未有提及。想是仍會

容許中小所按臨時執業方式繼續過境執行審

計事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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